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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印发《龙胜各族自治县民政局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民政事务管理所、局各股室、二层机构、长寿幸福院、康颐福寿公寓：

现将《龙胜各族自治县民政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龙胜各族自治县民政局

                            2022年3月18日

龙胜各族自治县民政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省、市有关会议精神及县委、县政府的安排部署，做好全县民政系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加强组织领导

成立龙胜各族自治县民政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如下：

组  长：黄  琴   县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副组长：杨树萍   县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范承武   县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成  员：于美芬   县民政局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

李  清   县民政局财务股股长

蒋志军   县民政局法制股股长

李俊杰   县民政局低收入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中心主任

袁秀凤   县民政局救助股股长

吴佳荭   县民政局基层政权、社区建设及区划地名股股长

邓秋萍   县社会事务、社会福利及民间组织股股长
杨石莲   县民政局党建办主任
向银玉   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
吴新秋   县社会福利院院长
李善君   县民政局殡葬管理所所长
王春东   县民政局救助管理站站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民政局4楼办公室，由于美芬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日常工作。

二、增强防控意识

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快速变化，民政服务机构中的老年人、儿童以及流浪乞讨人员都属于易感人群，民政服务机构存在较大疫情发生风险，防控形势严峻复杂。各业务股室，特别是相关二级机构要将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的政治任务，按照县委、县政府和上级民政部门的部署要求，以对民政服务对象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高度负责的态度，增强风险意识，树牢底线思维，聚焦特殊群体，积极做好疫情应对防控工作。

三、落实工作责任

重要关键岗位人员要时刻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坚持在岗在位，加强工作指导，确保政令畅通、工作有序推进。民政服务机构主要负责人要落实主体责任，完善防控方案，制订应急预案，建立疫情台账，科学严格管理，将各项要求落到实处。值班值守人员要严明工作纪律，进一步明确领导在岗带班、值班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建立完善工作台账，确保有事及时报、有据清晰查、有责倒逼追。

四、严格防控措施

1、认真做好疫情监测报告工作。要按照“地毯式排查、网格化管理”的要求，配合所在村（社区）做好本局所属工作人员及家庭成员的排查工作，特别是最近两周内从高风险区回来的人员及与上述人员有过接触的人员和对自己有感染怀疑的人员进行摸排登记，建立台账，并将有关信息及时报送县委、县政府及县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对相关人员进行24小时监测，一旦有异常情况要第一时间报县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和上级民政部门，落实好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诊断、早治疗措施，确保及时得到救治。

2、加强民政服务机构疫情防控。严格执行县委、县政府和上级民政部门的管控要求，按照“十严格”的规定，加强对全县民政服务机构的疫情管控。在防控期内，全县所有养老机构、儿童福利院、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流浪乞讨人员集中安置点要试行严格管控，所有外来人员入院探访均要登记、测量体温，并提供核酸检测报告，原则上，无特殊情况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探视。县救助站对新进站申请救助人员，必须进行严格检测防控，单独房间隔离14 天以上。县殡葬管理所要做好集中治丧人员的疫情防控工作，严禁举行大规模吊唁和遗体集体告别仪式，严禁组织丧事宴请及聚餐活动，倡导丧事新办简办，文明治丧，当日火化。通过严格的管控措施，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

3、做好重大疫情应急响应处置。局机关各股室站所负责人要密切关注所属人员的疫情情况。发现人员出现疑似症状，要第一时间报告并移送指定卫生机构治疗。一旦出现确诊病例，要在县卫生防疫部门的指导下，做好有关接触者的隔离管控工作，防止疫情扩散。全县各类民政服务机构要加强机构内部卫生管理工作，保持机构内部卫生清洁，严格进行必要的消毒，保持设施通风，消除引发疫情的各种隐患。

五、做好自身防护

本局干部职工在防控期内做到不相互请吃，不参与聚会，不进行团拜，不参与人员较多的宴请，尽量减少在密闭环境开展集体活动。带头做好并教育民政服务机构工作人员和服务对象注意勤洗手、戴口罩，做好个人卫生防护，从点滴做起，提高自我防护的能力，保重自己，保护家人。

六、加强信息报送和舆情管控

防控期内，各股室、站所负责人要高度关注疫情动态，局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每天要认真上报疫情情况，有事报事，无事报平安，确保报告及时、准确、到位。同时，要加强舆情管控，教育党员干部带头不造谣、不传谣、不信谣，及时总结上报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好的经验做法和先进典型，大力宣传卫生防疫知识，正面引导社会舆论。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局领导班子成员              
龙胜各族自治县民政局办公室             2022年3月18 日印发




